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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开发区利泽中园二区 218、219号楼爱慕大厦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3

347,695,272

86.05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张荣明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

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7,579,172

比例（%）

99.9666

反对

票数

75,500

比例（%）

0.0217

弃权

票数

40,600

比例（%）

0.0117

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7,468,472

比例（%）

99.9347

反对

票数

197,100

比例（%）

0.0566

弃权

票数

29,700

比例（%）

0.0087

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并办理变更登记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7,557,272

比例（%）

99.9603

反对

票数

97,000

比例（%）

0.0278

弃权

票数

41,000

比例（%）

0.0119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7,565,172

比例（%）

99.9625

反对

票数

89,500

比例（%）

0.0257

弃权

票数

40,600

比例（%）

0.011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007,000

比例（%）

94.5316

反对

票数

75,500

比例（%）

3.5561

弃权

票数

40,600

比例（%）

1.912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会议案4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得股东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浩霖、王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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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离任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1月18日收到公司董事郑崝先生

提交的《辞职报告》。基于工作调整原因，郑崝先生申请辞去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职务，辞任后

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于2025年11月18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

本、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并办理变更登记的议案》。根据修订后生效的《爱慕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设一名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由公司工

会提名，提请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郑崝先生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郑崝

离任职务

董事

离任时间

2025 年 11 月
18日

原 定 任 期 到
期日

2026 年 5 月
21日

离任原因

工作调整

是 否 继 续 在
上 市 公 司 及
其 控 股 子 公

司任职

是

具体职务

子 公 司 法 定
代表人

是 否 存 在 未
履 行 完 毕 的

公开承诺

是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郑崝先生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

定最低人数，不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产生影响，其《辞职报告》自递交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郑崝先生辞任后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在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的相关承诺。郑崝先生已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完成交接工作。

二、选举职工代表董事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于2025年11月18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

工代表表决，选举郑崝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郑崝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郑崝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的关于职工代表董事任

职的资格和条件，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职工代表董事的职责。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附件：郑崝先生简历

郑崝先生：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0年7月至1995年

1月，任首钢总公司助理工程师；1996年9月加入北京爱慕制衣厂，其后主要工作及任职均在

爱慕公司，历任销售部经理、人力资源总监、副总裁等。现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

事。

郑崝先生及其配偶翟湘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31%。郑

崝先生是北京美山子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通过北京美山子科技发展

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0.49%的本公司股票，除此之外，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

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中禁止任职的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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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监事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

则并办理变更登记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相关规

定，公司对《公司章程》作出相应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应废止。本次《公司章程》修订后，

公司将取消监事会及监事的设置。取消监事会后，监事会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

监事吴晓平女士、张健女士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担任的第三届监事会公司监事职务自

然免除。自然免除监事后，吴晓平女士、张健女士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公司于2025年11
月18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表决，一致同意免去孙薇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孙薇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但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取消监事会

及监事设置后，公司治理结构符合《公司法》关于“不设监事会或监事”的要求，不会影响公司

内部监督机制的正常运行。

公司对吴晓平女士、孙薇女士、张健女士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B60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11月19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8日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9:15一9:

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9:

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张家港市锦丰镇沙钢宾馆4楼6号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季永新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68人，代表股份638,397,79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9.0998%。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人，代表股份624,212,176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8.4531%。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 265人，代表股份

14,185,6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66%。
（三）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36,241,3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22%；反

对2,115,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13%；弃权41,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根据投票表决结果，已获得持有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27,649,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63%；反

对10,697,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57%；弃权51,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根据投票表决结果，已获得持有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27,659,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79%；反

对10,698,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59%；弃权39,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根据投票表决结果，已获得持有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制定及废止部分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01、审议通过《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36,219,1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87%；反

对2,117,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17%；弃权61,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27,638,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46%；反

对10,698,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59%；弃权60,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27,605,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94%；反

对10,697,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57%；弃权95,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27,639,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48%；反

对10,697,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57%；弃权61,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0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27,639,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48%；反

对10,697,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57%；弃权61,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0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27,637,7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45%；反

对10,698,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59%；弃权61,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352,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986%；反对

2,113,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833%；弃权59,7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2%。江苏沙钢集
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87,871,726股股份，属于公司的关联方，回避了表决。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8,352,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986%；反对2,113,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1833%；弃权5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钟婉珩律师、刘苹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002075 证券简称：沙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34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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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11
月1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11月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由公

司副董事长范志全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7名，实际参加的董事7名，此次会议达到法

定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

款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广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田供应链”）业务发

展的资金需求，公司将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使用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广

田供应链提供合计不超过3,000万元额度的借款，借款期限两年，借款年化利率为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82 证券简称：广田集团 公告编号：2025-050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7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

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一、对子公司提供借款情况概述

为保障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广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田供应链”）业务发

展的资金需求，公司拟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使用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广

田供应链提供合计不超过3,000万元额度的借款，借款期限两年，借款年化利率为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以下简称“基准利率”）。

根据《公司章程》《对外借款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借款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

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本次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广田供应链提供借款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重大资产重组，不会

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和资金使用，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对外提供财务资

助的情形。

二、广田供应链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广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MPKE8X

法定代表人：范志谋

成立日期：2016年10月17日

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供应链解决方案设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信息咨询（不含人才

中介、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及其他限制类、禁止类项目）；建筑装饰材料、建筑声学光学

材料、五金制品、木材制品、油漆类、消防器材、低碳环保节能材料、建筑新材料及器材的技术

开发与销售；有色金属批发；经营电子商务；电子产品技术研发；建筑工程；装饰装修工程施

工；云计算、物联网、智能网络、大数据的技术研发；国内贸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企业经

营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有色金属批发经营许可

经营项目：铁矿石、煤炭批发经营；电子认证；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田心社区红岭北路2188号广田大厦11层1102室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万元）

20,000

出资比例

100%

广田供应链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5,632.30

3,994.11

0.00

119.87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6,576.64

3,874.24

0.09

-455.96

三、借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借款对象：深圳广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借款方式及金额：以自有资金向广田供应链提供3,000万元人民币借款额度

3.借款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4.借款期限：2年，可提前还款

5.还款来源：销售材料回款等

6.借款用途：业务拓展和经营需要

四、本次借款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1.广田供应链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其经营团队、财

务人员为公司委派或者推荐。

2.广田供应链经营情况稳定，其主要作为公司的材料采购平台，销售业务主要面向公司

及公司子公司，业务来源和回款来源可控。

3.本次对广田供应链的借款额度，主要用于广田供应链根据公司项目情况采买材料，公

司将根据公司和广田供应链的业务开展情况，在额度内按需要发放借款。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广田供应链提供借款是为保障其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将密切关

注广田供应链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与借款用途，确保公司资金安全。本次对全资子公司提供

借款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六、累计提供借款金额

本次提供借款后，上市公司提供借款总额度为 3000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21%；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不存在提供借款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2025年5月16

日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
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隆平农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平发展”）申请担保额度680,0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担保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隆平发展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等，具体以签订的合同为
准。本次担保额度有效期为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控股子公司 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18）。

二、本次担保进展情况
为满足公司并表范围内孙公司Amazon Agri Biotech HK Limited（以下简称“隆平香港”）

的资金需求，隆平发展及其实际经营主体 LONGPING HIGH-TECH BIOTECNOLOGIA LT⁃
DA.（以下简称“隆平巴西”）就隆平香港申请的 50,000.00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本次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根据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担保额度调剂原则及授权，公司将隆平巴西未使用的担
保额度调剂至隆平香港，以上调剂各方最近一期的资产负债率均未超过70%。本次担保额度
内部调剂完成后，隆平香港担保额度由500,000万元（或等值外币）调增为670,000万元（或等
值外币）；隆平巴西担保额度由180,000万元（或等值外币）调减为10,000万元（或等值外币）；
总担保额度未发生变化，仍为680,0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与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额度保
持一致。

本次授信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关联交易额度已经公司2024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 2025年度与关联方开展存贷款等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17）。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Amazon Agri Biotech HK Limited（隆平香港）
1.成立时间：2017年7月24日
2.注册资本：111,900万美元
3.住所：10/F, YF LIFE TOWER, 33 LOCKHART ROAD WANCHAI, HK
4.董事：尹贤文、尚巍
5.经营范围：控股投资、贸易
6.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无

7.主要财务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065,101.17万元，负债总额583,335.80万元，流动负债

总额412,989.16万元，净资产481,765.37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313,181.59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4,289.72万元。

8.股权结构：隆平香港是公司控股子公司隆平发展的全资子公司。
9.隆平香港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被担保人：隆平香港
2.保证人：隆平发展、隆平巴西
3.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额度及范围：
担保债权最高本金余额：50,000.00万人民币
保证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
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
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6.担保期间：保证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
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
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7.生效条件：根据本次借款主协议《综合授信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本次借款
及担保事宜经协议各方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作为后续生效条件，隆平香港
须在银行放款后3个月内办妥担保人隆平巴西的连带责任担保事宜。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担保全部为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进行的担

保，无其他对外担保，也不存在逾期担保以及涉及诉讼的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签署担保协议余额为612,897.6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28.48%，均为子公司间相互担保。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
位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逾期担保以及涉及诉讼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1.《综合授信合同》；
2.《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998 证券简称：隆平高科 公告编号：2025-74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采用

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2025年11月18日上午10:00在北京市西城区广

安门内大街338号12层1218公司大会议室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9:15至15:00。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震先生主持，公司的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

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94人，代表股份118,830,0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5.356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117,403,0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811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87 人，代表股份 1,427,0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4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87人，代表股份1,427,0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544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87人，代表股份 1,427,0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47％。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了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1.01 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8,714,1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25％；反对 38,2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2％；弃权77,6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1,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773％；反对

38,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818％；弃权 77,64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409％。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8,716,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43％；反对 34,9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4％；弃权7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3,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276％；反对

34,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505％；弃权 78,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219％。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8,716,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46％；反对 34,9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4％；弃权7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3,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556％；反对

34,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505％；弃权 78,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939％。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代贵利、杨永毅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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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马鞍山市勤俭路山鹰国际办公大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99

1,514,948,479

25.42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吴明武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并表决。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声先生、郑佳展先

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做见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严大林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85,190,163

比例（%）

98.0356

反对

票数

28,572,866

比例（%）

1.8860

弃权

票数

1,185,450

比例（%）

0.0784

2、议案名称：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66,747,662

比例（%）

96.8183

反对

票数

46,824,767

比例（%）

3.0908

弃权

票数

1,376,050

比例（%）

0.0909

3.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72,996,162

比例（%）

97.2307

反对

票数

40,820,967

比例（%）

2.6945

弃权

票数

1,131,350

比例（%）

0.0748

3.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72,431,131

比例（%）

97.1934

反对

票数

41,240,598

比例（%）

2.7222

弃权

票数

1,276,750

比例（%）

0.0844

3.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72,736,331

比例（%）

97.2136

反对

票数

40,916,498

比例（%）

2.7008

弃权

票数

1,295,650

比例（%）

0.0856

4、议案名称：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967,489

比例（%）

71.6859

反对

票数

29,429,066

比例（%）

25.1246

弃权

票数

3,735,950

比例（%）

3.189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会
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关于增加注
册资本、取消
监事会并修
订《公 司 章
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3,821,870

65,379,369

比例（%）

73.7997

57.5623

反对

票数

28,572,866

46,824,767

比例（%）

25.1565

41.2261

弃权

票数

1,185,450

1,376,050

比例（%）

1.0438

1.2116

3.01

3.02

3.03

4

关于修订《股
东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
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独
立董事制度》
的议案

关于新增日
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71,627,869.00

71,062,838.00

71,368,038.00

80,415,170

63.0637

62.5662

62.8349

70.8003

40,820,967.00

41,240,598.00

40,916,498.00

29,429,066

35.9402

36.3096

36.0243

25.9103

1,131,350.00

1,276,750.00

1,295,650.00

3,735,950

0.9961

1.1242

1.1408

3.289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议案3、议案4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议案 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全部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议案4：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声先生、郑佳展先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山鹰国际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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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